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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之一 

海外僑生申請來臺升讀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申請表 

中文  性別 □男 □女 
出生
日期 

西元      年    月   日 

姓名 

英文  出生地  祖籍        省         縣/市 

校名  畢（肄）
業學校 科別  

在校年月
(西元) 

自       年      月至       年        月 

父 
中 

英 
（父）西元    年  月  日 

家長 

姓名 
母 

中 

英 

家庭 

經濟狀況 

 

出生
日期 

（母）西元    年  月  日 

中文  電話  通訊 

地址 英文  

姓名  電話  在臺 

保證人 住址  國籍  

申請 

校系
(請勾選) 

____高雄市中山工商 電子科  

____桃園市方曙商工 餐飲管理科  

____新北市莊敬高職 餐飲管理科  

____新北市莊敬高職 美容科  

____嘉義縣萬能工商 資訊科  

____嘉義縣萬能工商 餐飲管理科  

____高雄市三信家商 餐旅科  

1.請填寫申請學校科系志願序(___請寫1、2、3 
  等序號，勿僅勾選)，7志願可全數填寫  
2.依志願序由各校審核錄取，額滿後即依序遞補
次一志願校系。  

 
經詳閱 105 學年度海外僑生來臺
升讀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招
生簡章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，就讀
期間若發生重大緊急醫療事件，家
長同意授權學校處裡。 

申請學生  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 

家  長 父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     母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中華民國 105 年   月   日 

檢附 

證件 

一、居留證明               件 

二、畢業證書               件 

三、最近三個學年成績單     件 

備考 

一、回國升學，一切自費。 

二、填寫必需依照簡章規定 

三、所填學歷及最近在海外連續居留 6 年以上， 

    如有不實願照簡章規定處理。 

四、未具華語文聽講及筆記能力者請勿申請。 

五、本表須以正楷填寫，不得使用簡體字。 

六、居留地通訊地址英文欄必須以英文正楷切實 

    填寫，不得僅填寫信箱號碼。 

 
此處請
自行貼
妥 2 寸
正面半
身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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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之二 

海外僑生申請來臺升讀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申請表 

中文  性別 □男 □女 
出生
日期 

西元      年    月   日 

姓名 

英文  出生地  祖籍        省         縣/市 

校名  畢（肄）
業學校 科別  

在校年月
(西元) 

自       年      月至       年        月 

父 
中 

英 
（父）西元    年  月  日 

家長 

姓名 
母 

中 

英 

家庭 

經濟狀況 

 

出生
日期 

（母）西元    年  月  日 

中文  電話  通訊 

地址 英文  

姓名  電話  在臺 

保證人 住址  國籍  

申請 

校系
(請勾選) 

____高雄市中山工商 電子科  

____桃園市方曙商工 餐飲管理科  

____新北市莊敬高職 餐飲管理科  

____新北市莊敬高職 美容科  

____嘉義縣萬能工商 資訊科  

____嘉義縣萬能工商 餐飲管理科  

____高雄市三信家商 餐旅科  

1.請填寫申請學校科系志願序(___請寫1、2、3 
  等序號，勿僅勾選)，7志願可全數填寫  
2.依志願序由各校審核錄取，額滿後即依序遞補
次一志願校系。  

 
經詳閱 105 學年度海外僑生來臺
升讀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招
生簡章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，就讀
期間若發生重大緊急醫療事件，家
長同意授權學校處裡。 

申請學生  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 

家  長 父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     母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中華民國 105 年   月   日 

檢附 

證件 

一、居留證明               件 

二、畢業證書               件 

三、最近三個學年成績單     件 

備考 

一、回國升學，一切自費。 

二、填寫必需依照簡章規定 

三、所填學歷及最近在海外連續居留 6 年以上， 

    如有不實願照簡章規定處理。 

四、未具華語文聽講及筆記能力者請勿申請。 

五、本表須以正楷填寫，不得使用簡體字。 

六、居留地通訊地址英文欄必須以英文正楷切實 

    填寫，不得僅填寫信箱號碼。 

 

 

此處請
自行貼
妥 2 寸
正面半
身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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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之三 

海外僑生申請來臺升讀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申請表 

中文  性別 □男 □女 
出生
日期 

西元      年    月   日 

姓名 

英文  出生地  祖籍        省         縣/市 

校名  畢（肄）
業學校 科別  

在校年月
(西元) 

自       年      月至       年        月 

父 
中 

英 
（父）西元    年  月  日 

家長 

姓名 
母 

中 

英 

家庭 

經濟狀況 

 

出生
日期 

（母）西元    年  月  日 

中文  電話  通訊 

地址 英文  

姓名  電話  在臺 

保證人 住址  國籍  

申請 

校系
(請勾選) 

____高雄市中山工商 電子科  

____桃園市方曙商工 餐飲管理科  

____新北市莊敬高職 餐飲管理科  

____新北市莊敬高職 美容科  

____嘉義縣萬能工商 資訊科  

____嘉義縣萬能工商 餐飲管理科  

____高雄市三信家商 餐旅科  

1.請填寫申請學校科系志願序(___請寫1、2、3 
  等序號，勿僅勾選)，7志願可全數填寫  
2.依志願序由各校審核錄取，額滿後即依序遞補
次一志願校系。  

 
經詳閱 105 學年度海外僑生來臺
升讀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專班招
生簡章各項規定均願意遵守，就讀
期間若發生重大緊急醫療事件，家
長同意授權學校處裡。 

申請學生  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 

家  長 父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     母             簽名
蓋章 

中華民國 105 年   月   日 

檢附 

證件 

一、居留證明               件 

二、畢業證書               件 

三、最近三個學年成績單     件 

備考 

一、回國升學，一切自費。 

二、填寫必需依照簡章規定 

三、所填學歷及最近在海外連續居留 6 年以上， 

    如有不實願照簡章規定處理。 

四、未具華語文聽講及筆記能力者請勿申請。 

五、本表須以正楷填寫，不得使用簡體字。 

六、居留地通訊地址英文欄必須以英文正楷切實 

    填寫，不得僅填寫信箱號碼。 

 
此處請
自行貼
妥 2 寸
正面半
身照片 



 

附件三 

 

海外僑生基本資料卡 
注意：畫虛線方格請勿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水號 

男(M)  
中文  別號  性別 

女(F)  
姓名 

英文  出生日期 
西元        年 

月    日 
 

代碼 

籍貫 
省 

(直轄市)    
縣    市 

出生地 

代碼    

國名碼 
僑居地  

   
   

英文  
僑居 

地址 
中文  

家長或

監護人 

姓 

名 
 

稱 

謂 
 

職 

業 
 

英文  
家長 

地址 
中文  

家長 

電話 
 

在臺保

證人地

址 

 
保證人

電話 
 

英文 英文 僑居地

最高學

歷 

校名 
中文 

科別 
中文 

在臺 

住址 
 

家庭 

狀況 
父名  母名  

家庭 

經濟 
 

申請類別  保薦單位  

分發 

學校 

學校 

代碼 
校名 系(科) 分發日期 機關核準字號 

      



 

附件四 
 

海外僑生在臺保證人保證書 
 

被 保 人 
姓  名 

 
性 
別 

 
出 生 
年月日 

西 元   年   月   日 

籍貫       省        縣市 
到臺 
詳細 
住址 

 

保證人 
保證責任 

茲保證被保證人來臺升學，並願負下列保證人應負之責任。保證人違反保證責任

者，依有關法令懲處： 

一﹑保證被保證人思想純正，未曾有犯罪行為。 

二﹑保證被保證來臺升學，遵守校規，專心學業，不得有違反校規情事。 

三﹑保證被保證人在臺求學期間，所需學雜費﹑膳宿費﹑醫藥費，及一切生活費 

    用等，均應自行負擔，絕不要求政府補助。 

四﹑保證被保證人，如遇經濟發生困難時，所需一切費用，本人願負責供給。 

五﹑保證人不得中途退保，如被保證人退學時，除應負責照應其生活外，並應協

助依規定期限返回僑居地。 

姓名 
 

性別 
 

年齡 
 

國民身分證或 
居留證字號 

 

服務機關、商號 
社團名稱 

（地址電話） 

 

詳細住址 
（電話） 

 

職稱 
 

保證人 

與被保證人 
關係 

 

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105 年   月   日 

備註：在臺保證人僅限保證 2~3 人，倘重複作保，則退回被保證人另覓保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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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切 結 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國名）之  

   僑生申請 105 學年度來臺就讀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，因申

請時尚未符合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第二條有關『最近連續居留海外

六年以上』之規定，本人同意至西元 2016 年 8 月 31 日止應符合『僑生

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』第二條及第三條所定連續居留海外期間之僑生資格規

定，否則應由  貴校撤銷原錄取分發資格。  

   

此致  

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立切結書人：  

護照字號：  

住址：  

電話：  

西 元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